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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立案调查事项

进展暨风险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2019年9月12日，银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编号为甘调查字022号的《调查通知书》：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详见公司于2019年9月16日在《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

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179）， 以及公司分别于2019年10月

16日、2019年11月18日在上述媒体上披露的《关于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性公告》（ 公

告编号分别为：2019-194、2019-198）。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尚在进行过程中，公司尚未收到针对上述立案调查事项的相

关进展文件或结论性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如公司触及第13.2.1条规

定的重大信息披露违法等强制退市情形，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实行退市风险警示三十

个交易日期限届满后次一交易日，公司股票将被停牌，直至深圳证券交易所在停牌后的十五个交易日内

作出是否暂停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在调查期间，公司将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工作，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

关规定，每月至少披露一次风险提示性公告。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的所有信息均以指定媒体刊登的

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亿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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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股权转让

暨以资抵债协议书》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拟用于抵债资产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熊续强先生控制的山西凯能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

西凯能” ）股权，因山西凯能下属全资子公司灵石国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灵石国泰” ）存在为关

联方担保事项，灵石国泰持有的部分子公司股权处于质押和冻结状态，存在被质权人处置的风险。 对此，

交易对方虽设置了相应的回购条款，但亦存在其因流动性困难无法实现回购或补偿的风险。

2、若本次交易完成后，山西凯能目前存在的担保事项涉及的主债务未能全部清偿或担保未能全部解

除，可能存在公司向公司控股股东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亿控股” ）及其关联方提供关联

担保的情形，预计可能增加公司关联对外担保金额432,757.72万元。同时,本次交易已扣减上述担保事项

产生的或有负债，并设置了金额调整和补偿机制，能够有效避免因山西凯能担保事项而可能产生的损失。

3、若本次交易完成后，山西凯能不纳入公司2019年度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对2019年度经营业绩无影

响。山西凯能是否纳入公司2020年度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取决于截止2020年4月15日银亿控股是否以现金

或其他措施置换出对应的山西凯能51%股权，若在2020年4月15日前银亿控股以现金或其他措施置换出

对应的山西凯能51%股权，公司将采用权益法对山西凯能49%股权进行核算；若截止2020年4月15日银亿

控股未能以现金或其他措施置换出对应的山西凯能51%股权， 山西凯能100%股权将被纳入公司合并财

务报表范围，公司将间接拥有五个煤矿等矿产资源，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和资产可能产生较大影响。

4、本次以资抵债资产的核心业务为采掘业，其所处行业的特点和经营环境存在一定风险，具体详见

本公告“九、风险提示” 。

5、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山西凯能2018年及2019年1-6月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和相关评估数据、上市公司2018年经审计的

财务数据以及本次交易作价情况，相关指标计算如下：

单位：万元

参考指标 山西凯能 上市公司 占比

资产总额/交易价格孰高 977,308.66 3,678,056.80 26.57%

资产净额/交易价格孰高

扣除预计负债 210,983.30

1,462,473.78

14.43%

不扣除预计负债 664,440.95 45.43%

营业收入 35,041.42 896,975.89 3.91%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尚需获得公司股东

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回避表决，交易能否实施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一、关联交易概述

鉴于银亿控股及其关联方对公司的资金占用款项尚未偿还完毕，为维护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控制

资金回收风险，公司已于2019年9月17日披露了《关于签署〈以资抵债框架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184）， 即实际控制人熊续强先生控制的宁波如升实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如升实

业” ）拟将其持有的山西凯能股权转让给公司，用以抵偿银亿控股及其关联方对公司的占款。

目前，关于交易标的的相关审计、评估工作已全部完成。 经各方协商，公司拟与熊续强先生、如升实

业、银亿控股及山西凯能签署《股权转让暨以资抵债协议书》。根据具有矿权评估资格的北京地博资源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地博资源科技” ）出具的《山西灵石国泰宝华煤业有限公司煤矿采矿权评估报

告》（地博矿评报字[2019]第1111号）、《山西灵石亨元顺煤业有限公司煤矿采矿权评估报告》（地博矿

评报字[2019]第1112号）、山西灵石国泰红岩煤业有限公司煤矿采矿权评估报告》（地博矿评报字[2019]

第1113号）、《山西灵石国泰鸿利煤业有限公司煤矿采矿权评估报告》（地博矿评报字[2019]第1114号）

及《山西灵石国泰南河煤业有限公司煤矿采矿权评估报告》（地博矿评报字[2019]第1115号），截止评估

基准日2019年6月30日，上述山西凯能五个煤矿公司的煤矿采矿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评估价值合计为

675,133.83万元（上述五个采矿权评估报告以下合称为“《采矿权评估报告》” ）；同时，根据具有证券、

期货从业资格的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融兴华评估” ）出具《宁波银亿控股有限

公司拟以宁波如升实业有限公司持有的山西凯能矿业有限公司股权向银亿股份有限公司抵偿债务涉及

的山西凯能矿业有限公司不含采矿权的净资产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国融兴华评报字 (2019) 第080070

号，以下简称“《净资产评估报告》” ），截止评估基准日2019年6月30日，山西凯能及下属子公司不含矿

业权的净资产评估价值为-464,150.52万元（已扣减截止2019年6月30日因山西凯能担保事项计提的或

有负债453,457.65万元）。根据上述《采矿权评估报告》、《净资产评估报告》，截止2019年6月30日，山西

凯能全部股东权益价值评估值为人民币210,983.30万元。

评估基准日后， 山西凯能于2019年9月10日将其持有的宁波凯能投资有限公司100%股权出让给如

升实业，出让价低于评估价值2,788.82万元。 剔除该出让的评估值与出让价的差异后，经各方协商一致，

截止2019年6月30日，山西凯能100%股权价值为208,194.48万元（即210,983.30万元-2,788.82万元）。

截至目前，银亿控股及其关联方对公司及下属公司仍存在资金占用款项，其中包括未清偿的资金占

用款项本金145,635.39万元及应付资金占用款项的利息（以下简称“占款” ）。 经各方协商一致，本次交

易方案包括两部分，本次交易价格即抵偿金额按如下步骤实施并完成抵偿：

（1）第一步：如升实业向公司转让其持有的山西凯能49%股权用以抵偿部分占款。 山西凯能100%股

权价值扣减预计利息18,469.87万元后的数额为189,724.61万元， 则山西凯能49%股权价值即股权转让

款为92,965.06万元。 公司应付的该笔股权转让价款用以抵偿银亿控股及其关联方对公司及下属公司相

同数额的占款，公司无需向如升实业实际支付。股权转让款与相应数额的占款抵偿后，即视为公司已完成

该笔款项的支付义务。

（2）第二步：上述抵偿完成后，剩余全部占款由银亿控股在重整程序中筹集现金来偿还。 各方同意，

为确保占款问题得以彻底解决，如升实业应在指定时间将其持有的剩余山西凯能51%的股权过户至公司

名下，为银亿控股剩余占款清偿义务提供担保。

若截止2020年4月15日银亿控股未能以现金或其他措施偿还剩余占款，则按照《股权转让暨以资抵

债协议书》第2.2.2条的约定确认以山西凯能51%股权抵偿剩余占款。若抵偿全部占款后，如升实业应收的

股权转让价款仍有剩余，则剩余部分将用于抵偿协议约定的过渡期内山西凯能亏损。

（3）交易标的抵偿占款金额中已扣减因交易标的担保事项产生的或有负债，将根据《股权转让暨以

资抵债协议书》约定方式和原则进行处置，具体内容详见本议案“六、《股权转让暨以资抵债协议书》的

主要内容”之相关约定。

（三）本次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

公司实际控制人熊续强先生为如升实业及银亿控股的实际控制人， 如升实业持有银亿控股25%股

权，且银亿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共持有银亿股份28.91亿股股票（占银亿股份总股本的71.77%），本次交

易已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也不构成重组上

市。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熊续强先生、张明海

先生、方宇女士、王德银先生回避了本次关联交易的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

意见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对签署《股权转让暨以资抵债协议书》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同意该事项。 本

次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二、关联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宁波如升实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0711175253W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住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道士堰52号

法定代表人：熊续强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成立日期：2005年05月19日

经营范围：空罐、机械设备的制造、加工；食品冷冻冷藏（限分支机构经营）；劳务、装卸服务，楼寓清

扫；叉车设备维修；厂房租赁；五金配件加工；包装纸箱（不含印刷）、贝壳工艺品制作；矿产品、金属材料、

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建筑材料、五金交电、纸张、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塑料制品、针纺织品、

日用品、工艺品、燃料油（除轻质燃料油）的批发、零售。

（二）股东情况及关联关系

银亿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如升实业100%股权， 银亿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同为

公司实际控制人，即熊续强先生。

（三）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6月30日

资产总额 128,495.54 124,188.92

负债总额 102,760.59 98,867.46

净资产 25,734.95 25,321.46

2018年度 2019年1-6月

营业收入 324.29 52.52

利润总额 8,874.65 -413.48

净利润 8,874.65 -413.48

截至目前，如升实业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及核心资产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山西凯能矿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7295613276950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山西省晋中市灵石县新建街南中凯煤炭大厦东楼13、14层

法定代表人：熊续强

注册资本：人民币439,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0年09月17日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进行矿业投资，经销：石膏、硫铁矿、铝矾土、建材。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如升实业实际持有山西凯能100%股权。

（二）交易标的历史沿革

山西凯能成立于2010年9月1日，由如升实业发起设立，成立时注册资本为3,000万元，其中，如升实

业出资3,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0%。

2016年，根据修改后的章程及股东会决议规定，山西凯能注册资本变更为45,000万元，其中，如升实

业出资45,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0%。

2019年6月30日，根据股东会决议及修改后的章程决定，山西凯能注册资本变更为439,000万元，其

中如升实业出资439,00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100%。

（三）交易标的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数据

根据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北京

兴华” ）审计并出具的编号为“[2019]京会兴审字第04010048号”的《山西凯能矿业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以下简称“《审计报告》” ），山西凯能最近一年及截止2019年6月30日的主要财务数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6月30日

资产合计 427,517.21 413,369.18

负债合计 1,092,219.53 766,325.36

应收款项总额 12,166.61 14,116.47

或有事项[注] 0 0

所有者权益合计 -664,702.32 -352,956.19

2018年度 2019年1-6月

营业收入 35,041.42 23,513.59

利润总额 -399,560.82 -82,260.74

净利润 -399,560.82 -83,196.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544.24 -6,565.93

注： 山西凯能对所有被担保单位未归还的借款本息即或有事项已计提预计负债，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6月30日确认的预计负债分别为374,430.48万元、453,466.74万元，已包含在对应的负债总额中。

截至目前，山西凯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交易标的核心资产基本情况

山西凯能的核心资产为下属全资子公司灵石国泰名下的五家矿产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1、山西灵石国泰宝华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华煤业” ）

（1）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0007624633355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晋中市灵石县王禹乡后沟村

法定代表人：刘宏亮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成立日期：2003年12月22日

经营范围：矿产资源开采：煤炭开采。（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历史沿革

设立时，名称为灵石县后沟联营煤矿，注册资本100万元，其中山西省灵石县煤炭运销公司、灵石县王

禹乡后沟村民委员会分别出资20万元、80万元，出资比例分别为20%、80%。 企业性质为联营企业。

2008年5月16日，名称变更为山西灵石宝华煤业有限公司，股东变更为和金辉、闫强，分别出资60万

元、40万元，出资比例分别为60%、40%。 企业性质变更为私营企业。

2008年6月23日，股东变更为闫强、灵石县兴荣商贸有限公司，分别出资60万元、40万元，出资比例分

别为60%、40%。

2008年6月26日，注册资本变更为5,000万元。其中，闫强、灵石县兴荣商贸有限公司，分别出资3,000

万元、2,000万元，出资比例分别为60%、40%。

2008年7月1日，股东变更为银亿宏峰矿业有限公司、闫强，分别出资3,000万元、2,000万元，出资比

例分别为60%、40%。

2008年8月28日，股东变更为银亿宏峰矿业有限公司、灵石县佳盛矿产品经销有限公司，分别出资3,

000万元、2,000万元，出资比例分别为60%、40%。

2008年9月4日，股东变更为银亿宏峰矿业有限公司，出资5,000万元，出资比例为100%。

2012年2月10日，名称变更为山西灵石国泰宝华煤业有限公司，股东变更为灵石国泰能源有限公司，

出资5,000万元，出资比例为100%。

2015年3月10日，经营范围变更为煤炭开采（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营业期限由2002年12月22日-2015年2月15日变更为2002年12月22日至长期。

截至目前，宝华煤业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山西灵石国泰红岩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岩煤业” ）

（1）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00076466515X6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灵石县夏门镇寨头村

法定代表人：邑标

注册资本：3665万元

成立日期：1999年10月21日

经营范围：矿产资源开采：煤炭开采。

（2）历史沿革

设立时，名称为山西省冠华实业有限公司红岩煤矿，注册资本100万元，其中灵石县厦门镇人民政府

出资100万元，出资比例为100%。 企业性质为集体企业。

2000年11月7日，名称变更为灵石县厦门镇红岩煤矿。

2003年6月25日，灵石县厦门镇人民政府以实物资产出资缴足100万注册资本。

2007年4月20日，名称变更为山西灵石红岩煤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3,665万元，股东变更为

温成应、逯牡丹，分别出资2,665万元、1,000万元，出资比例分别为72.7%、27.3%。企业性质变更为私营企

业。

2011年10月15日， 名称变更为山西灵石国泰红岩煤业有限公司， 股东变更为灵石国泰能源有限公

司、温成应，分别出资2,932万元、733万元，出资比例分别为80%、20%。

2015年1月28日，经营范围变更为煤炭开采（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营业期限由1999年10月21日-2015年1月28日变更为1999年10月21日至长期。

截至目前，红岩煤业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山西灵石国泰鸿利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利煤业” ）

（1）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0007515353999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山西省晋中市灵石县翠峰镇南焉村

法定代表人：于长江

注册资本：1100万元

成立日期：1999年10月19日

经营范围：矿产资源开采：煤炭开采。（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历史沿革

设立时，名称为灵石县仁义乡窑上煤矿，注册资本10.6万元，其中灵石县南关镇窑上村民委员会出资

10.6万元，出资比例为100%。 企业性质为集体企业。

2004年1月5日，名称变更为灵石县窑深沟煤矿，注册资本变更为105万元，其中灵石县南关镇窑上村

民委员会出资105万元，出资比例为100%。

2007年5月1日，名称变更为灵石县鸿利煤矿有限公司，股东变更为张瑞宁、张瑞义，分别出资800万

元、300万元，出资比例分别为73%、27%。 企业性质变更为私营企业。

2012年3月1日，名称变更为山西灵石国泰鸿利煤业有限公司，股东变更为灵石国泰能源有限公司、张

瑞宁，分别出资660万元、440万元，出资比例分别为60%、40%。

2014年10月15日，经营范围变更为煤炭开采（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截至目前，鸿利煤业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4、山西灵石国泰南河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河煤业” ）

（1）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00077010616XC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山西省晋中市灵石县南关镇金旺村

法定代表人：陈宏

注册资本：2800万元

成立日期：1990年05月31日

经营范围：矿产资源开采：煤炭开采。

（2）历史沿革

设立时，名称为灵石县西许乡办煤矿，注册资本20万元，其中灵石县南关镇人民政府出资20万元，出

资比例为100%。 企业性质为集体企业。

2003年5月22日，名称变更为灵石县南关镇办煤矿，注册资本变更为80万元，其中灵石县南关镇人民

政府出资80万元，出资比例为100%。

2007年7月27日，名称变更为山西灵石南河煤业有限公司，股东变更为师应计、裴玉英，分别出资2,

100万元、700万元，出资比例分别为75%、25%。 企业性质变更为私营企业。

2012年3月6日，名称变更为山西灵石国泰南河煤业有限公司，股东变更为灵石国泰能源有限公司、师

应计，分别出资1,428万元、1,372万元，出资比例分别为51%、49%。

2014年10月10日，经营范围变更为煤炭开采（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截至目前，南河煤业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5、山西灵石亨元顺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亨元顺煤业” ）

（1）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000741069566D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山西省晋中市灵石县坛镇乡

法定代表人：陈司刚

注册资本：14878万元

成立日期：1999年10月20日

经营范围：矿产资源开采：煤炭开采（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历史沿革

设立时，名称为灵石县坛镇乡水牛沟煤矿，注册资本20万元，其中灵石县坛镇乡人民政府出资20万

元，出资比例为100%。 企业性质为集体企业。

2003年7月7日， 注册资本变更为100万元， 其中灵石县坛镇乡人民政府出资100万元， 出资比例为

100%。

2008年9月3日，名称变更为山西能源产业集团水牛沟煤矿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4,860万元，股

东变更为山西能源产业集团煤炭有限公司，出资4,860万元，出资比例为100%。企业性质变更为国有独资

企业。2009年1月19日，注册资本变更为8,878万元，其中山西能源产业集团煤炭有限公司出资8878万元，

出资比例为100%。

2009年6月24日，注册资本变更为14,878万元，其中山西能源产业集团煤炭有限公司出资14,878万

元，出资比例为100%。

2012年7月20日，名称变更为山西灵石亨元顺煤业有限公司，股东变更为灵石国泰能源有限公司、山

西凯能矿业有限公司，分别出资8,926.8万元、5,951.2万元，出资比例分别为60%、40%。

2014年11月10日，经营范围变更为煤炭开采（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截至目前，亨元顺煤业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6、核心资产受限情况

（1） 抵质押情况： 因为银亿集团及灵石国泰借款提供抵质押担保， 目前山西凯能持有的灵石国泰

100%股权、宝华煤业100%股权、南河煤业51%股权、鸿利煤业60%股权、红岩煤业80%股权、亨元顺煤业

100%股权已被质押，以及宝华煤业采矿权、南河煤业采矿权、鸿利煤业采矿权、红岩煤业采矿权、亨元顺

煤业采矿权已被抵押。

（2）已决诉讼及查封冻结情况：因广东南粤银行第一直属支行与银亿集团、灵石国泰等的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广东南粤银行第一直属支行已向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根据广东省

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13日下发的《民事裁定书》【（2019）粤08财保2号】，灵石国泰持有的

宝华煤业100%股权、南河煤业51%股权、鸿利煤业60%股权、红岩煤业80%股权、亨元顺煤业60%股权、

灵石县国泰物资经销有限公司100%股权、山西天行煤焦运销有限公司10%股权已被冻结，冻结期限为2

年。

（3）未决诉讼情况：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山西凯能及其子公司作为被告的未决小额诉讼案件共计7

笔，涉及金额1,429,233元，该等案件主要系煤矿业务相关的买卖合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劳务纠纷等。

（五）交易标的涉及的矿业权信息

1、宝华煤业煤矿采矿权

（1）基本情况

1）采矿权基本情况

宝华煤业于 2013年 12月 4日取得了山西省国土资源厅颁发的 《采矿许可证》（证号：

C1400002009121220051025）。 《采矿许可证》基本情况如下：

采矿权人 山西灵石国泰宝华煤业有限公司

地址 晋中市灵石县

矿山名称 山西灵石国泰宝华煤业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开采矿种 煤、2#-10#

开采方式 地下开采

生产规模 60.00万吨/年

矿区面积 19.3757平方公里

有效期限 贰拾年 自2013年12月4日至2033年12月4日

2）矿区位置、交通等情况

宝华煤业位于山西省灵石县县政府所在地翠峰镇南西约30km处，北东距太原市市区约160km，东距

G108国道约7km，其间均有公路相通，矿区交通运输较为便利。 井田地处吕梁山与霍山之间黄土基岩浅

切割中低山区，井田内沟谷多为“V” 字型黄土冲沟，一般无水，雨季沟谷可有溪水，向西注入回祖河及龙

阔河，最终向东南汇入汾河。

3）矿产资源概况

宝华煤矿采矿权范围内含可采煤层6层，编号为2#、4#、5#、7#、9#、10#煤层。

2#煤层煤质指标：

水分（Mad）：原煤0.80%～1.50%，平均0.96%；浮煤0.69%～1.44%，平均0.88%；灰分（Ad）：原煤

12.91%～28.03%，平均23.60%；浮煤5.55%～8.01%，平均6.80%；挥发分（Vdaf）：原煤32.77%～43.24%，

平均36.70%；浮煤31.71%～37.20%，平均35.40%；全硫（St,d）：原煤0.28%～0.57%，平均0.45%；浮煤

0.24%～0.48%，平均0.39%；发热量（Qgr.d）：原煤28.00～29.05MJ/kg，平均28.44MJ/kg；胶质层指数：

（Y值）16-24.20mm，平均21.50mm；浮煤粘结指数（GR.I）:68-87，平均76。为特低-中灰、低硫、高热值

1/3焦煤，一般可作炼焦用煤。

9#煤层煤质指标：

水分（Mad）：原煤0.32%～0.65%，平均0.47%；浮煤0.53%～1.25%，平均0.91%；灰分（Ad）：原煤

20.00%～50.66%，平均32.28%；浮煤7.77%～9.99%，平均9.29%；挥发分（Vdaf）：原煤23.93%～43.67%，

平均36.54%；浮煤30.33%～32.88%，平均31.88%；全硫（St,d）：原煤1.32%～2.78%，平均2.04%；浮煤

1.16%～1.85%，平均1.50%；发热量（Qgr.d）：原煤18.83～27.82MJ/kg，平均24.24MJ/kg；浮煤回收率：

30.80%～64.00%，平均46.58%；胶质层指数：（Y值）20-30mm，平均23mm；（X值）15-39mm，平均

29mm；浮煤粘结指数（GR.I）:88-96，平均93。 为低-中灰、中-中高硫、低-高热值1/3焦煤和肥煤，一般

可作炼焦用煤。

10#煤层煤质指标：

水分（Mad）：原煤0.04%～0.99%，平均0.49%；浮煤0.19%～1.51%，平均0.95%；灰分（Ad）：原煤

9.46%～50.53%，平均29.03%；浮煤4.63%～9.99%，平均7.97%；挥发分（Vdaf）：原煤28.24%～45.65%，

平均35.38%；浮煤26.51%～35.20%，平均30.84%；全硫（St,d）：原煤1.60%～5.91%，平均2.54%；浮煤

1.18%～1.82%，平均1.46%；发热量（Qgr.d）：原煤20.11～31.43MJ/kg，平均25.21MJ/kg；浮煤回收率：

30.80%～77.00%，平均49.69%；胶质层指数：（Y值）14-28mm，平均22mm；（X值）19-43mm，平均

31mm；为特低灰-中灰、中-中高硫、低-特高热值1/3焦煤和肥煤，一般可用作炼焦配煤。

4#、5#、7#煤层因该井田现无采样化验资料，待煤矿生产中补上。

根据中国煤炭分类国家标准(GB5751-86)低变质煤的分类指标为浮煤挥发分、粘结指数、透光率及

胶质层。 本区煤类为焦煤（JM）、1／3焦煤（1／3JM）及肥煤（FM）。

工业用途为：特低/低灰～中灰、低硫～中高硫、低~中高/高热值-特高热值的的焦煤（JM）、1/3焦煤

(1/3JM)及肥煤(FM)，均可作为炼焦配煤。

（2）最近三年权属变更情况

宝华煤业是山西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领导组办公室晋煤重组办发 [2009]64号文核准的兼并重

组整合矿井 。 2009年 12月 30日办理了有效期为贰 年的 《采矿许可证》（采矿权证号为

C1400002009121220051025）， 有效期自2009年12月30日至2011年12月30日， 此后分别于2011年12

月、2012年12月、2013年12月4日完成了《采矿许可证》延期，目前有效期至2033年12月4日。 最近三年，

宝华煤业采矿权所有者均为灵石国泰，不涉及矿业权权属变更。

（3）开采已取得必要的项目审批、环保审批和安全生产许可手续

审批类型 文件名称或批复名称 取得时间 颁发部门

项目审批

关于晋中市灵石县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方案（部分）的批复【晋煤

重组办发[2009]64号文】

2009年11月2日

山西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工作领导

组

环保审批

关于山西灵石国泰宝华煤业有限公司60万吨/年矿井兼并重组整合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晋环函[2013]364号】

2013年3月19日 山西省环境保护厅

安全生产 安全生产许可证【（晋）MK安许证字[2018]X183Y1B1】 2018年8月8日 山西煤矿安全监察局

最近三年，宝华煤业不存在重大违规开采、环保事故和安全生产事故等情形，也未因上述情形受到相

关主管部门处罚。

（4）采矿权涉及的资源储量及评审备案情况

山西省煤炭地质物探测绘院2010年11月编制了《山西省霍西煤田灵石县山西灵石国泰宝华煤业有

限公司资源/储量核实报告》，截止2009年12月31日，该矿保有煤炭资源储量3399万吨，报告经山西省矿

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评审（晋评审重组储字〔2011〕485号）通过，山西省国土资源厅予以备案（晋国土

资储备字〔2011〕595号）。

依据《山西省灵石县山西灵石国泰宝华煤业有限公司煤矿2018年度矿山储量年报》评审意见书（灵

国土矿储审字【2019】24号），截止2018年12月31日，该矿保有资源储量3,337.70万吨；同时，依据宝华煤

业出具的储量动用说明， 自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 该矿动用煤炭资源储量26.52万吨， 截止

2019年6月30日，该矿山保有资源储量即为3,311.18万吨，可采储量2,301.62万吨，按年生产能力60万吨

计算，矿山剩余服务年限为27.40年，各煤层资源储量情况如下：

单位：万吨

煤层编号 资源储量类型 保有资源储量（截止2019年6月30日） 可采资源储量

2# 333 116.00 62.21

4# 333 219.00 142.54

5# 333 247.00 173.35

7# 333 251.00 174.11

9# 333 334.00 220.58

10#

111b 888.48

1528.82

122b 447.00�

333 808.70�

合计 3311.18 2301.62

（5）矿业权相关费用的缴纳情况

依据灵石县国土资源局与宝华煤业签订《兼并重组煤矿企业矿业权价款分期缴纳合同书》，宝华煤

业应缴采矿权价款20,808.80万元， 灵石县国土资源局同意宝华煤业分期缴纳价款， 截止2019年6月30

日，该采矿权价款已缴纳完毕，无欠缴情况。

采矿权许可证范围内未设置其它矿业权，矿业权权属未发现争议。

（6）最近三年经营情况

2016年， 原煤产量5.90万吨， 原煤销量6.04万吨， 年销售收入1713.08万元， 产品平均不含税单价

283.62元/吨（工程煤），年净利润-16,288.40万元。 2017年，原煤产量6.10万吨，原煤销量6.03万吨，年销

售收入2,424.87万元，产品平均不含税单价402.13元/吨，年净利润-17,279.18万元。 2018年，原煤产量

24.89万吨，原煤销量20.41万吨，年销售收入6,084.50万元，产品平均不含税单价298.11元/吨，年净利润

-10,222.27万元。2019年1-6月原煤产量26.52万吨，原煤销量25.86万吨，销售收入5,739.52万元，产品平

均不含税单价221.95元/吨，年净利润-4,365.98万元。

（7）相关矿业勘探、开发的资质和准入条件

本次交易系公司收购山西凯能股权，并非直接受让宝华煤业矿业权。本次收购完成后，宝华煤业自身

的矿业权并不发生主体变更或其他调整，宝华煤业将继续依托该采矿权从事矿业生产经营活动。

（8）矿业权抵押及其他权利争议情况

宝华煤业采矿权已被用于为灵石国泰向民生银行太原分行（大盘营支行）的借款提供抵押担保，担

保债权最高额为7.05亿元，抵押期限自2018年1月25日至2021年1月25日。

截至本公告日，除上述情况外，该项矿业权不存在其他权利争议情况。

2、红岩煤业煤矿采矿权

（1）基本情况

1）采矿权基本情况

红岩煤业于 2012年 12月 6日取得了山西省国土资源厅颁发的 《采矿许可证》（证号：

C1400002009121220048048）。 《采矿许可证》基本情况如下：

采矿权人 山西灵石国泰红岩煤业有限公司

地址 晋中市灵石县

矿山名称 山西灵石国泰红岩煤业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开采矿种 煤、2#-11#

开采方式 地下开采

生产规模 45.00万吨/年

矿区面积 4.7104平方公里

有效期限 壹拾玖年 自2012年12月6日至2031年12月6日

2）矿区位置、交通等情况

红岩煤业位于山西省灵石县县政府所在地翠峰镇西约20km处， 北东距太原市市区约130km， 南距

G108国道约4km，其间均有公路相通，矿区交通运输较为便利。 井田地处吕梁山东麓与太岳山西麓间，地

貌属低山丘陵区，区内沟谷纵横、梁峁连绵，梁垣坡地多黄土覆盖。 本井田属黄河流域，汾河水系，井田内

无常年性河流，仅有季节性河谷，雨季在沟谷中有短暂山洪流过。

3）矿产资源概况

红岩煤业采矿权范围内各煤层煤质指标如下：

2#煤层指标：

灰分（Ad）：原煤10.13%～22.90%，平均16.20%；挥发分（Vdaf）： 原煤30.12%～37.79%，平均

34.57%；全硫（St.d）：原煤0.48%～2.23%，平均0.86%；发热量（Qgr.d）： 原煤28.83～36.58MJ/kg。粘结

指数（GR.I）：98.72。 根据《煤炭质量分级》（GB/T15224-2004）,井田内2号煤为中灰，低硫肥煤。

7#煤层指标：

水分（Mad）：原煤0.22%～0.52%，平均0.38%；灰分（Ad）：原煤18.33%～21.00%，平均19.83%；挥

发分（Vdaf）： 原煤36.22%～36.97%，平均36.49%；全硫（St.d）：原煤2.41%～3.82%，平均2.78%；发热

量（Qgr.d）： 原煤21.10～28.68MJ/kg，平均26.18MJ/kg；粘结指数（GR.I）：93～97，平均95。胶质层最

大厚度（Y）： 36.0～38.0mm，平均36.5mm。 根据《煤炭质量分级》（GB/T15224-2004）,井田内7号煤

为中灰～高灰，中高挥发分，中高硫煤。

9#煤层指标：

灰分（Ad）：原煤13.21%～26.34%，平均23.52%；挥发分（Vdaf）： 原煤31.70%～36.70%，平均

33.02%；全硫（St.d）：原煤1.53%～2.95%，平均2.49%；发热量（Qgr.d）：原煤35.29～35.74MJ/kg，平均

35.56MJ/kg。 粘结指数（GR.I）：94.47。 根据《煤炭质量分级》（GB/T15224-2004）,井田内9号煤为低

中灰，中高硫煤。

10#煤层指标：

水分（Mad）：原煤0.21%～0.41%，平均0.30%；灰分（Ad）：原煤12.07%～21.26%，平均14.25%；挥

发分（Vdaf）：原煤26.89%～28.31%，平均27.68%；全硫（St.d）：原煤0.70%～3.41%，平均1.87%；发热量

（Qgr.d）：原煤26.59～30.54MJ/kg，平均29.70MJ/kg；粘结指数（GR.I）：63～80，平均70。 胶质层最大

厚度（Y）： 11.0～22.0mm，平均15.0mm。

根据《煤炭质量分级》（GB/T15224-2004）,井田内10号煤为低灰～中灰，中等挥发分，中低硫～中

硫煤。

11#煤层指标：

水分（Mad） ：原煤0.23%～0.56%，平均0.38%；灰分（Ad）：原煤18.36%～36.40%，平均27.35%；挥

发分（Vdaf）：原煤31.16%～35.54%，平均32.79%；全硫（St.d）：原煤0.43%～3.27%，平均0.98%；发热量

（Qgr.d）：原煤20.75～28.34MJ/kg，平均24.34MJ/kg；粘结指数（GR.I）：81～96，平均86。 胶质层最大

厚度（Y）：12.0～28.0mm，平均19.5mm。 根据《煤炭质量分级》（GB/T15224-2004）,井田内11号煤为

中灰～高灰，中高挥发分，低硫～高硫煤。

根据《中国煤炭分类》（GB/T5751—2009），井田内7#煤层煤类为肥煤，10#煤层煤类为焦煤，11#煤

层煤类主要为1/3焦煤、少量肥煤。

工业用途为：井田内7#、10#、11#煤层为良好的炼焦用煤及配煤。

（2）最近三年权属变更情况

红岩煤业是山西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领导组办公室晋煤重组办发 [2009]64号文核准的兼并重

组 整 合 矿 井 。 2009 年 12 月 7 日 办 理 了 有 效 期 为 贰 年 的 采 矿 许 可 证 。 采 矿 权 证 号

C1400002009121220048048， 有效期自2009年12月7日至2011年12月7日； 此后分别于2011年12月30

日、2012年12月6日完成了《采矿许可证》延期，目前有效期至2031年12月6日。 最近三年，红岩煤业采矿

权所有者均为灵石国泰，不涉及矿业权权属变更。

（3）开采已取得必要的项目审批、环保审批和安全生产许可手续

审批类型 文件名称或批复名称 取得时间 颁发部门

项目审批

关于晋中市灵石县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方案（部分）的批复【晋煤重

组办发[2009]64号文】

2009年11月2日

山西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工作领导

组

环保审批

关于山西灵石红岩煤业有限公司45万t/a矿井兼并重组整合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的批复【晋环函[2012]2472号】

2012年11月15日 山西省环境保护厅

安全生产 安全生产许可证【（晋）MK安许证字[2019]X193Y1B1】 2019年1月17日 山西煤矿安全监察局

最近三年，红岩煤业不存在重大违规开采、环保事故和安全生产事故等情形，也未因上述情形受到相

关主管部门处罚。

（4）采矿权涉及的资源储量及评审备案情况

2010年10月，山西省煤炭地质物探测绘院编制了《山西省霍西煤田灵石县山西灵石国泰红岩煤业有

限公司资源/储量核实报告》，截止2009年12月31日，该矿保有煤炭资源储量2111万吨，报告经山西省矿

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评审（晋评审重组储字〔2011〕233号）通过，山西省国土资源厅予以备案（晋国土

资储备字〔2011〕621号）。

依据《山西省灵石县山西灵石国泰红岩煤业有限公司煤矿2018年度矿山储量年报》评审意见书（灵

国土矿储审字【2019】28号），截止2018年12月31日，该矿保有资源储量2087.30万吨；同时，依据红岩煤

业出具的储量动用说明， 自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 该矿动用煤炭资源储量28.88万吨， 截止

2019年6月30日，矿山保有资源储量即为2,025.42万吨，可采储量1,472.59万吨，按年生产能力45万吨计

算，矿山剩余服务年限为23.37年，各煤层资源储量情况如下：

单位：万吨

煤层编号 资源储量类型

保有资源储量（截止2019年6月30

日）

可采资源储量

2# 333 30 23.76

7#

111b 405.82

344.14

122b 34

333 63.6

蹬空

9# 333 41 27.68

10#

111b 664

561.06

122b 97

333 34

蹬空

11#

111b 578

515.96122b 43

333 35

合计 2025.42 1472.59

（5）矿业权相关费用的缴纳情况

依据灵石县国土资源局与红岩煤业签订《兼并重组煤矿企业矿业权价款分期缴纳合同书》，红岩煤

业应缴采矿权价款11,319.82万元，灵石县国土资源局同意红岩煤矿分期缴纳价款，截止2019年6月30日，

该采矿权价款已缴纳完毕，无欠缴情况。

采矿权许可证范围内未设置其它矿业权，矿业权权属未发现争议。

（6）最近三年经营情况

红岩煤业于2016年1月完成安全验收，2016年未生产；2017年未正常生产， 原煤产量1.70万吨；2018

年原煤产量52.97万吨，原煤销量54.22万吨，年销售收入13,865.59万元，产品平均不含税单价683.03元/

吨， 年净利润-1,630.92万元；2019年1-6月原煤产量28.88万吨， 原煤销量28.83万吨， 年销售收入8,

092.59万元，产品平均不含税单价280.70元/吨，年净利润395.44万元。

（7）相关矿业勘探、开发的资质和准入条件

本次交易系公司收购山西凯能股权，并非直接受让红岩煤业矿业权。本次收购完成后，红岩煤业自身

的矿业权并不发生主体变更或其他调整，红岩煤业将继续依托该采矿权从事矿业生产经营活动。

（8）矿业权抵押及其他权利争议情况

红岩煤业采矿权已被用于为银亿集团向民生银行太原分行（大盘营支行）的借款提供抵押担保，担

保债权最高额为5亿元，抵押期限自2017年9月18日至2020年9月18日。

截至本公告日，除上述情况外，该项矿业权不存在其他权利争议情况。

3、鸿利煤业煤矿采矿权

（1）基本情况

1）采矿权基本情况

鸿 利 煤 矿 《采 矿 许 可 证 》 由 山 西 省 国 土 资 源 厅 2012 年 11 月 28 日 颁 发 ， 证 号 为

C1400002009111220045942。 《采矿许可证》基本情况如下：

采矿权人 山西灵石国泰鸿利煤业有限公司

地址 晋中市灵石县

矿山名称 山西灵石国泰鸿利煤业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开采矿种 煤、2#-11#

开采方式 地下开采

生产规模 45.00万吨/年

矿区面积 3.7071平方公里

有效期限 贰拾年 自2012年11月28日至2032年11月28日

2）矿区位置、交通等情况

鸿利煤业位于灵石县城南12km处，窑上村、仁义村附近，与两渡火车站灵石站相距18km。 井田南侧

1km处有南关镇-西许乡级公路通过，与大运高速公路灵石出口到井田有17km路程，交通条件便利。井田

地处吕梁山东麓，地貌属低山—丘陵区，地形沟谷纵横，区内地势总体为北部高南部低。 井田内无常年性

河流，仅在雨季时较大沟谷有洪水排泄，向南汇入仁义河。

3）矿产资源概况

井田内可采煤层自上至下有2上#、2下#、4#、7#、10#、11#共计6层，现就各可采煤层特征概述如下：

2上#煤层指标：

位于山西组中部，俗称“明四尺” ，和灵石霍县区的“下八尺” 、“四尺” 层位相当。 上距K8砂岩厚度

12.00-21.20m，平均22.26m；下距K7砂岩平均15.80m。 煤层厚度0.70-1.52m，平均厚度为0.96m，煤层结

构简单，一般为单层，直接顶板为黑色泥岩，局部为中细粒砂岩；底板为灰黑色质脆泥岩，局部为细粒砂

岩。 综观该煤层，层位稳定，厚度变化较大，煤层结构简单，为本井田稳定全区可采煤层。

2下#煤层指标：

位于山西组中下部，上距2上号煤层0.80～5.05m，平均3.28m。 煤层厚度0.40～0.88m，平均0.64m，为

井田不稳定局部可采煤层，可采地段为井田中南部。 该煤层向井田东北与上部2上号煤层趋于合并。 煤层

顶板为砂质泥岩、泥岩，底板岩性为泥岩。

4#煤层指标：

位于太原组顶部，上距K7砂岩平均5.85m，煤层厚度0.52-0.76m，平均厚度0.65m，该煤层结构简单，

一般为单层，厚度变化较大，为井田内不稳定的局部可采煤层。

7#煤层指标：

位于太原组中段顶部。 K4灰岩一般为其直接顶板。煤层厚度0.60-1.23m，平均1.06m。该煤层结构简

单，一般为单层，且厚度变化较大。 底板岩性为泥岩及细粒砂岩和砂质泥岩。 综上所述，此煤层层位较稳

定，分布广泛，埋藏较深，保存良好，本井田属较稳定的大部可采煤层。

10#煤层指标：

位于太原组下段中部。上距K2灰岩4.78-9.40m，平均6.89m；下距K1砂岩平均17.16m。该煤层当地俗

称大炭，相当于灵石霍县区的大炭及崔家沟井田的大炭层位。 该煤层厚度1.21-2.47m，平均1.97m。 煤层

结构复杂，一般分为2-3层。 煤层顶板为砂质泥岩，底板为砂质泥岩或细粒砂岩

此煤层层位稳定，分布广泛，埋藏较深，保存良好，厚度变化不大，是本井田稳定可采的煤层。

11#煤层指标：

位于太原组下段底部。 下距K1砂岩5.10-6.69m，平均5.34m；该煤层厚度0-2.15m，平均1.48m。 煤层

结构简单，为井田内较稳定的大部可采煤层。

根据中国煤炭分类国家标准(GB5751-86)低变质煤的分类指标为浮煤挥发分、粘结指数、透光率及

胶质层。 本区煤类为焦煤（JM）及肥煤（FM）。

工业用途为：特低/低灰～中灰、低硫～中高硫、低~中高/高热值-特高热值的的焦煤（JM）及肥煤

(FM)，均可作为炼焦配煤。

（2）最近三年权属变更情况

鸿利煤业是山西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领导组办公室晋煤重组办发 [2009]64号文核准的兼并重

组 整 合 矿 井 。 2009 年 11 月 30 日 办 理 了 有 效 期 为 贰 年 的 《采 矿 许 可 证 》（证 号

C1400002009111220045942），有效期：自2009年11月30日至2011年11月30日；此后于2011年11月29

日、2012年11月28日完成了《采矿许可证》延期，目前有效期至2032年11月28日。 最近三年，鸿利煤业采

矿权所有者均为灵石国泰，不涉及矿业权权属变更。

（3）开采已取得必要的项目审批、环保审批和安全生产许可手续

审批类型 文件名称或批复名称 取得时间 颁发部门

项目审批

关于晋中市灵石县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方案（部分）的批复【晋煤

重组办发[2009]64号文】

2009年11月2日

山西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工作领导

组

环保审批

关于山西灵石国泰鸿利煤业有限公司45万t/a矿井兼并重组整合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晋环函[2012]2474号】

2012年11月15日 山西省环境保护厅

安全生产 安全生产许可证【（晋）MK安许证字[2019]X194Y1B1】 2019年1月17日 山西煤矿安全监察局

最近三年，鸿利煤业不存在重大违规开采、环保事故和安全生产事故等情形，也未因上述情形受到相

关主管部门处罚。

（4）采矿权涉及的资源储量及评审备案情况

山西省煤炭地质物探测绘院2010年11月编制了《山西省霍西煤田灵石县山西灵石国泰鸿利煤业有

限公司资源/储量核实报告》，截止2009年12月31日，该矿保有煤炭资源储量2,450万吨，报告经山西省矿

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评审（晋评审重组储字〔2011〕234号）通过，山西省国土资源厅予以备案（晋国土

资储备字〔2011〕622号）。

依据《山西省灵石县山西灵石国泰鸿利煤业有限公司煤矿2018年度矿山储量年报》评审意见书（灵

国土矿储审字【2019】32号），截止2018年12月31日，该矿保有资源储量2,317.90万吨；同时，依据鸿利煤

业出具的储量动用说明， 自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 该矿动用煤炭资源储量10.70万吨， 截止

2019年6月30日，矿山保有资源储量即为2,307.20万吨，可采储量1,519.54万吨，按年生产能力45万吨计

算，矿山剩余服务年限为24.12年，各煤层资源储量情况如下：

单位：万吨

煤层编号 资源储量类型

保有资源储量（截止2019年6

月30日）

可采资源储量

2上#

111b 36

160.25122b 208.1

333 66.8

2下#

122b 54.4

49.82

333 16.9

4#

122b 81.6

112.72

333 83.4

7#

122b 222

198.08

333 132.7

10#

111b 542.8

618.59122b 29.1

333 288.1

11#

122b 325.1

380.09

333 220.2

合计 2307.2 1519.54

（5）矿业权出让收益缴纳情况

依据灵石县国土资源局与鸿利煤业签订《兼并重组煤矿企业矿业权价款分期缴纳合同书》，鸿利煤

矿应缴采矿权价款14,728.80万元， 灵石县国土资源局同意鸿利煤矿分期缴纳价款， 截止2019年6月30

日，该采矿权价款已缴纳完毕，无欠缴情况。

采矿权许可证范围内未设置其它矿业权，矿业权权属未发现争议。

（6）最近三年经营情况

2016年原煤产量6.18万吨， 原煤销量6.16万吨， 年销售收入1,432.18万元， 产品平均不含税单价

232.50元/吨，年净利润-2,477.12万元；2017年原煤产量2.20万吨，原煤销量2.15万吨，年销售收入679.49

万元，产品平均不含税单价316.04元/吨，年净利润-3,582.20万元；2018年原煤产量19.03万吨，原煤销量

9.06万吨，年销售收入5,684.47万元，产品平均不含税单价627.42元/吨，年净利润-3,827.28万元；2019

年1-6月原煤产量10.70万吨， 原煤销量10.42万吨， 年销售收入4,536.51万元， 产品平均不含税单价

435.37元/吨，年净利润-2,831.66万元。

（7）相关矿业勘探、开发的资质和准入条件

本次交易系公司收购山西凯能股权，并非直接受让鸿利煤业矿业权。本次收购完成后，鸿利煤业自身

的矿业权并不发生主体变更或其他调整，鸿利煤业将继续依托该采矿权从事矿业生产经营活动。

（8）矿业权抵押及其他权利争议情况

鸿利煤业采矿权已被用于为灵石国泰向民生银行太原分行（大盘营支行）的借款提供抵押担保，担

保债权最高额为5.24亿元，抵押期限自2018年1月25日至2021年1月25日。

截至本公告日，除上述情况外，该项矿业权不存在其他权利争议情况。

4、南河煤业煤矿采矿权

（1）基本情况

1）采矿权设置情况

南河煤业于 2018年 8月 13日取得了山西省国土资源厅颁发的 《采矿许可证》（证号：

C1400002009111220045090）。 《采矿许可证》基本情况如下：

采矿权人 山西灵石国泰南河煤业有限公司

地址 晋中市灵石县

矿山名称 山西灵石国泰南河煤业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开采矿种 煤、2#-11#

开采方式 地下开采

生产规模 60.00万吨/年

矿区面积 7.1951平方公里

有效期限 壹拾年自2018年8月13日至2020年8月13日

2）矿区位置、交通等情况

南河煤业位于山西省灵石县县政府所在地翠峰镇南西约22km处，北东距太原市市区约152km，西距

G108国道约15km，其间均有公路相通，矿区交通运输较为便利。 井田地处吕梁山与太岳山之间的低山丘

陵地带。 井田属黄河流域汾河水系，仁义河为井田内唯一常年性河流，自东向西从井田中北部横穿而过，

冲沟内仅在遇较为集中的降雨时有短时的少量洪流。

3）矿产资源概况

南河煤业采矿许可证范围内共含3层煤，编号为2#、10#、11#煤层。 各煤层煤质指标如下：

2#煤层煤质指标：

原煤灰分(Ad)12.14%～22.63%，平均值16.28%；浮煤灰分(Ad)4.42%～9.82%，平均值8.50%。 原煤挥

发分（Vdaf）24.58%～31.68%，平均值28.40%；浮煤挥发分（Vdaf）23.45%～30.64%，平均值28.14%。原

煤全硫(St?d)0.30%～2.97%，平均值0.88%；浮煤全硫(St.d)0.39%～1.43%，平均值0.64%。 粘结指数(GR.I)

55～92, 平均值76。 胶质层最大厚度 (Y)16mm～27mm， 平均值21mm。 原煤高位发热量 (Qgr.d)

26.75MJ/kg～30.17MJ/kg，平均值28.37MJ/kg。

10#煤层煤质指标：

原煤灰分(Ad)19.08%～28.08%，平均值21.57%；浮煤灰分(Ad)4.07%～10.01%，平均值6.90%。 原煤

挥发分（Vdaf）25.32%～28.06%，平均值27.01%；浮煤挥发分（Vdaf）23.34%～25.84%，平均值24.98%。

原煤全硫(St?d)0.87%～4.09%，平均值2.36%；浮煤全硫(St?d)0.76%～2.07%，平均值1.35%。 粘结指数

(GR.I)74～91, 平均值82。 胶质层最大厚度 (Y)8mm～18mm， 平均值14mm。 原煤高位发热量(Qgr.d)

24.86MJ/kg～28.36MJ/kg，平均值27.22MJ/kg。

11#煤层煤质指标：

原煤灰分(Ad)18.80%～26.91%，平均值23.37%；浮煤灰分(Ad)4.17%～11.14%，平均值6.95%。 原煤

挥发分（Vdaf）24.95%～29.52%，平均值27.42%；浮煤挥发分（Vdaf）23.34%～27.77%，平均值25.64%。

原煤全硫(St?d)2.03%～4.38%，平均值3.18%；浮煤全硫(St?d)0.56%～2.12%，平均值1.50%。 粘结指数

(GR.I)73～87,平均值81。 胶质层最大厚度(Y)17mm～20mm，平均值18mm。 原煤高位发热量 (Qgr.d)

24.87MJ/kg～28.64MJ/kg，平均值26.51MJ/kg。

根据中国煤炭分类国家标准(GB5751-86)，井田内2#煤为1/3焦煤，焦煤，局部为肥煤和气肥。 10#煤

为焦煤。 11#煤为焦煤。

工业用途为：本区各煤层煤为特低-中灰，低-中高硫，中高-特高热值，中强-特强粘结的1/3JM、

JM、肥煤和气煤。 本区煤可作为炼焦配煤，原煤洗选后，中煤和尾煤可供发电和民用。

（2）最近三年权属变更情况

山西灵石国泰南河煤业有限公司是山西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领导组办公室晋煤重组办发

[2009]64号文核准的兼并重组整合矿井。 2009年11月24日办理了有效期为贰年的《采矿许可证》（证号

C1400002009111220045090），有效期自2009年11月24日至2011年11月24日；此后分别于2011年11月

24日、2012年11月24日、2013年12月4日完成了《采矿许可证》延期。

后于2018年8月13日因韩信岭自然保护区划界换发了有效期贰年的采矿许可证有效期： 自2018年8

月13日至2020年8月13日，在有效期内完成变更后的储量核实报告、“三合一” 方案编制评审（备案）工

作及矿业权出让收益处置工作后重新办理采矿证。最近三年，南河煤业采矿权所有者均为灵石国泰，不涉

及矿业权权属变更。

（3）开采已取得必要的项目审批、环保审批和安全生产许可手续

审批类型 文件名称或批复名称 取得时间 颁发部门

项目审批

关于晋中市灵石县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方案（部分）的批复【晋煤

重组办发[2009]64号文】

2009年11月2日

山西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工作领导

组

环保审批

关于山西灵石国泰南河煤业有限公司60万吨/年矿井（2#煤层）兼并

重组整合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晋环函[2013]80号】

2013年1月18日 山西省环境保护厅

安全生产 安全生产许可证【（晋）MK安许证字[2018]X242】 2018年6月13日 山西煤矿安全监察局

最近三年，南河煤业不存在重大违规开采、环保事故和安全生产事故等情形，也未因上述情形受到相

关主管部门处罚。

（4）采矿权涉及的资源储量及评审备案情况

山西源章勘测有限公司2019年10月编制了《山西省霍西煤田灵石县山西灵石国泰南河煤业有限公

司煤炭资源/储量核实报告》，截止2018年12月31日，该矿保有煤炭资源储量1,806万吨，报告经山西省地

质矿产科技评审中心评审（晋评审储字〔2019〕139号）通过，山西省自然资源厅予以备案（晋自然资储

备字〔2019〕147号）。 同时，依据南河煤业出具的储量动用说明，自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该

矿动用煤炭资源储量15.67万吨，截止2019年6月30日，矿山保有资源储量即为1,790.33万吨，可采储量

971.07万吨，按年生产能力60万吨计算，矿山剩余服务年限为11.56年，各煤层资源储量情况如下：

单位：万吨

煤层编号 资源储量类型 保有资源储量（截止2019年6月30日） 可采资源储量

2#

111b 779.33

821.22

122b 387.00�

333 71.00�

10# 333 259.00 149.85

11# 333 294.00

合计 1790.33 971.07

（5）矿业权出让收益缴纳情况

依据灵石县国土资源局与南河煤业签订《兼并重组煤矿企业矿业权价款分期缴纳合同书》，南河煤

业应缴采矿权价款9,978万元，灵石县国土资源局同意南河煤业分期缴纳价款，截止2019年6月30日，该

采矿权价款已缴纳完毕，无欠缴情况。后因矿权范围调整重新对采矿权范围内煤炭资源储量进行了核实，

储量核实后因资源储量的变化可能存在资源储量未处置矿业权出让收益的情况。

采矿权范围内未设置其它矿业权，矿业权权属未发现争议。

（6）最近三年经营情况

南河煤业于2018年6月完成安全验收并正式投产。 2018年原煤产量18.80万吨， 原煤销量18.78万

吨，年销售收入8,112.32万元，产品平均不含税单价431.97元/吨，年净利润-4,217.51万元；2019年1-6月

原煤产量15.67万吨，原煤销量15.67万吨，销售收入4,094.90万元，产品平均不含税单价261.32元/吨，年

净利润-1,132.75万元。

（7）相关矿业勘探、开发的资质和准入条件

本次交易系公司收购山西凯能股权，并非直接受让南河煤业矿业权。 本次收购完成后， 南河煤业自

身的矿业权并不发生主体变更或其他调整， 南河煤业将继续依托该采矿权从事矿业生产经营活动。

（8）矿业权抵押及其他权利争议情况

南河煤业采矿权已被用于为灵石国泰向晋商银行太原平阳路支行的借款提供抵押担保，担保债权最

高额为4.72亿元，抵押期限自2018年7月10日至2018年8月9日。 因该笔借款已逾期，目前抵押尚未解除。

截至本公告日，除上述情况外，该项矿业权不存在其他权利争议情况。

5、亨元顺煤业煤矿采矿权

（1）基本情况

1）采矿权设置情况

亨元顺煤业于2016年3月17日取得了山西省国土资源厅颁发的 《采矿许可证》（证号：

C1400002009121220046360）。 《采矿许可证》基本情况如下：

采矿权人 山西灵石亨元顺煤业有限公司

地址 晋中市灵石县

矿山名称 山西灵石亨元顺煤业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开采矿种 煤、2#-11#

开采方式 地下开采

生产规模 90.00万吨/年

矿区面积 19.3717平方公里

有效期限 玖年 自2016年3月17日至2025年3月17日

2）矿区位置、交通等情况

亨元顺煤业位于山西省灵石县县政府所在地翠峰镇南西约18km处，北东距太原市市区约148km，南

东距G108国道约8km，其间均有公路相通，矿区交通运输较为便利。 矿区位于吕梁山与霍山之间的黄土

基岩浅切割，属中低丘陵山区，无常年性河流，各沟谷平时均干涸无水，仅雨季时才汇集洪水沿沟排汇，向

东汇入汾河。

3）矿产资源概况

亨元顺煤矿矿区范围内含3层可采煤层，编号分别为2#、4#、10#煤层。 现就各煤层特征概述如下：

2#煤层：位于山西组下部，煤层厚度0-1.25m，平均0.61m；煤层结构简单，大部不含夹矸，少部含1层

薄层夹矸，煤层顶板大部为泥岩、砂质泥岩，局部为细砂岩，底板为泥岩、砂质泥岩。 煤层不稳定，局部可

采。

4#煤层：位于太原组顶部，上距2号煤层11.45-23.50m，平均17.37m，煤层厚0-2.70m，平均1.03m，为

较稳定大部可采煤层，含1-2层夹矸，结构简单，煤层顶板为砂质泥岩、泥岩、粉砂岩，底板为砂质泥岩、泥

岩及粉砂岩，该煤层井田内大部被剥蚀，并已进行部分开采。

10#煤层：位于太原组下部，上距4号煤层66.00-76.55m，平均71.36m，煤层厚0-2.35m，平均0.93m，

煤层除井田东部沟谷处局部被剥蚀和西南部分布不可采区外，其余大部地区均达可采，属较稳定大部可

采煤层，含0-1层泥岩或炭质泥岩夹矸，结构简单，煤层顶板多为泥岩、砂质泥岩，局部为粉砂岩，底板多

为砂质泥岩、泥岩，局部为粉砂岩。 井田东部已被少量开采。

根据中国煤炭分类国家标准(GB5751-86)，井田内2#煤层为肥煤(FM)；4#煤层为焦煤(JM)；10#煤层

为焦煤（JM）、1/3焦煤(1/3JM)及肥煤(FM)。

工业用途为：井田各煤层为特低/低灰～中灰、特低硫～低硫、低/高热值-特高热值的的焦煤（JM）、

1/3焦煤(1/3JM)及肥煤(FM)，原煤经分选后，均可作为炼焦配煤。

（2）最近三年权属变更情况

山西灵石亨元顺煤业有限公司是山西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领导组办公室晋煤重组办发[2009]

64号文核准的兼并重组整合矿井。 2009年12月1日办理了有效期为贰年的 《采矿许可证》（证号

C1400002009121220046360），有效期自2009年12月1日至2011年12月1日；此后分别于2011年11月22

日、2012年12月1日、2014年12月1日完成了《采矿许可证》延期，目前有效期至2025年3月17日。 最近三

年，亨元顺煤业采矿权所有者均为灵石国泰，不涉及矿业权权属变更。

（3）开采已取得必要的项目审批、环保审批和安全生产许可手续

审批类型 文件名称或批复名称 取得时间 颁发部门

项目审批

关于晋中市灵石县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方案（部分）的批复【晋

煤重组办发[2009]64号文】

2009年11月2日

山西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工作领导

组

环保审批

关于山西灵石亨元顺煤业有限公司90万t/a矿井兼并重组整合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灵环管函[2015]36号】

2015年7月21日 灵石县环境保护局

安全生产 计划于2020年2月取得

最近三年，亨元顺煤业不存在重大违规开采、环保事故和安全生产事故等情形，也未因上述情形受到

相关主管部门处罚。

（4）采矿权涉及的资源储量及评审备案情况

山西省煤炭地质物探测绘院2011年5月编制了《山西省霍西煤田灵石县山西灵石亨元顺煤业有限公

司煤炭资源储量核实报告》，截止2009年12月31日，该矿保有煤炭资源储量2553万吨，报告经山西省矿产

资源储量评审中心评审（晋评审重组储字〔2011〕746号）通过，山西省国土资源厅予以备案（晋国土资

储备字〔2011〕925号）。

依据《山西省灵石县山西灵石亨元顺煤业有限公司煤矿2018年度矿山储量年报》审查意见（灵国土

矿储审字【2019】31号），截止2018年12月31日，该矿保有资源储量2,549.10万吨；同时，依据亨元顺煤业

出具的储量动用说明，自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该矿动用煤炭资源储量3.32万吨。 截止2019年

6月30日，矿山保有资源储量2,545.78万吨，可采储量1,728.10万吨，按年生产能力90万吨计算，矿山剩余

服务年限为13.72年，各煤层资源储量情况如下：

单位：万吨

煤层编号 资源储量类型

保有资源储量（截止2019年6月30

日）

可采资源储量

2# 333 136 50.88

4#

111b 513

489.44122b 20

333 107

10#

111b 732.98

1187.78122b 713

333 173.8

11# 333 150

合计 2545.78 1728.1

（5）矿业权相关费用的缴纳情况

依据灵石县国土资源局与亨元顺煤业签订《兼并重组煤矿企业矿业权价款分期缴纳合同书》，亨元

顺煤业应缴采矿权价款4,988.64万元，灵石县国土资源局同意亨元顺煤矿分期缴纳价款，截止2019年6月

30日，该采矿权价款已缴纳完毕，无欠缴情况。

采矿权许可证范围内未设置其它矿业权，矿业权权属未发现争议。

（6）正式投产前尚需完成的工作及预计正式投产时间等

目前亨元顺煤业已取得相应采矿权证、完成项目立项备案、环评验收等程序，但尚未取得安全生产许

可证，其正在加快办理相关手续。 亨元顺煤业目前为联合试运转阶段，其90万吨/年兼并重组整合项目已

经按照设计要求基本完成项目建设， 山西省能源局于2019年8月19日对亨元顺煤业90万吨/年兼并重组

整合项目联合试运转备案进行了公告，为期6个月。 现其正在进行供电、运输、通风、回采等生产系统联合

试运转，调试、完善各系统，办理相关验收手续，预计将于2020年2月18日完成验收投产，预计尚需投入资

金886万元。

（7）相关矿业勘探、开发的资质和准入条件

本次交易系公司收购山西凯能股权，并非直接受让亨元顺煤业矿业权。本次收购完成后，亨元顺煤业

自身的矿业权并不发生主体变更或其他调整，亨元顺煤业将继续依托该采矿权从事矿业生产经营活动。

（8）矿业权抵押及其他权利争议情况

亨元顺煤业采矿权已被用于为银亿集团向民生银行太原分行（大盘营支行）的借款提供抵押担保，

担保债权最高额为5.59亿元，抵押期限自2017年9月18日至2020年9月18日。

截至本公告日，除上述情况外，该项矿业权不存在其他权利争议情况。

6、上述五家矿业公司产品的工艺流程和经营模式

1）工艺流程

上述五家矿业公司煤矿开采均采用井工开采方式，开采方法为走向长壁后退式，采煤工艺为高档普

采、综合机械化采煤，采空区处理方式为全部跨落法。 回采工艺流程为破、装、运、支及采空区处理：

破：采煤机割煤（破煤）；

装：采煤机装煤；

运：刮板运输机运煤；

支：高档普采回采工艺采用单体液压支柱配合铰接顶梁或钢梁进行顶板支护，综合机械化回采工艺

采用液压支架进行顶板支护；

采空区处理：移架使顶板自行垮落，充填采空区。

2）生产模式

上述五家矿业公司煤矿开采均采用爆破或掘进机在井下煤层中进行巷道掘进，形成走向长壁式回采

工作面，使用采煤机将煤炭回采并装在工作面的刮板输送机上，由工作面刮板输送机经转载机落到顺槽

巷道胶带输送机上，再经采区运输巷胶带输送机运至井下煤仓，最后由集中运输巷胶带输送机经主斜井

胶带输送机运至地面筒仓储存。 地面筒仓内煤炭由汽车运销至各洗煤厂。

3）销售模式

上述五家矿业公司生产的煤炭主要销售对象为煤矿附近各洗煤厂。根据各公司年初制定的全年煤炭

产量、煤质情况，与客户签订当年供货框架协议并按约定发货实现销售。

四、关联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一）《采矿权评估报告》主要内容

1、《山西灵石国泰宝华煤业有限公司煤矿采矿权评估报告》

评估对象：山西灵石国泰宝华煤业有限公司煤矿采矿权

评估目的：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拟以宁波如升实业有限公司持有山西凯能矿业有限公司的股权向

银亿股份有限公司抵偿债务，根据有关规定，需对涉及的“山西灵石国泰宝华煤业有限公司煤矿采矿权”

价值进行评估，本次评估即为实现上述目的而为委托方提供该采矿权价值参考意见。

评估基准日：2019年6月30日。

评估日期：2019年8月16日至2019年11月18日。

评估方法：折现现金流量法。

评估范围：

（1）采矿许可证范围

2013年12月4日，原山西省国土资源厅颁发了《采矿许可证》，证号：C1400002009121220051025。

采矿权人为山西灵石国泰宝华煤业有限公司，矿山名称为山西灵石国泰宝华煤业有限公司煤矿，生产规

模：60万吨/年，矿区面积19.3757平方千米，开采方式：地下开采，有效期限自2013年12月4日至2033年12

月4日，矿区范围由22个拐点圈定。

（2）储量估算范围

山西省煤炭地质物探测绘院2013年8月编制的《山西省霍西煤田灵石县山西灵石国泰宝华煤业有限

公司资源/储量核实报告》估算的储量范围与采矿许可证（证号：C1400002009121220051025）范围一

致。

（3）委托评估范围

依据银亿股份出具的评估委托书，本次委托评估以山西省国土资源厅于2013年12月4日颁发的采矿

许可证（证号：C1400002009121220051025）范围为准。

评估主要参数：储量核实基准日（2018年12月31日）备案的保有资源储量3,337.70万吨，评估基准日

（2019年6月30日）的保有资源储量3,311.18万吨，（333）资源量可信度系数0.9，评估利用资源储量3,

113.61万吨，设计损失量579万吨，采区回采率88%，评估利用可采储量2,301.62万吨；储量备用系数1.4；

生产规模60万吨/年；矿山服务年限27.40年，评估计算年限27.40年；产品方案为原煤；固定资产投资26,

348.26万元；单位总成本费用156.23元/吨；单位经营成本133.77元/吨；不含税销售价格663.72元/吨；折

现率8%。

评估结论：本评估机构在尽职调查、了解和分析评估对象的基础上，依据科学的评估程序，选取合理

的评估方法和评估参数，经过估算，确定“山西灵石国泰宝华煤业有限公司煤矿采矿权” 评估价值为206,

003.11万元。

2、《山西灵石国泰红岩煤业有限公司煤矿采矿权评估报告》

评估对象：山西灵石国泰红岩煤业有限公司煤矿采矿权

评估目的：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拟以宁波如升实业有限公司持有山西凯能矿业有限公司的股权向

银亿股份有限公司抵偿债务，根据有关规定，需对涉及的“山西灵石国泰红岩煤业有限公司煤矿采矿权”

价值进行评估，本次评估即为实现上述目的而为委托方提供该采矿权价值参考意见。

评估基准日：2019年6月30日评估日期：2019年8月16日至2019年11月18日

评估方法：折现现金流量法

评估范围：

（1）采矿许可证范围

2012年12月6日，原山西省国土资源厅颁发了《采矿许可证》，证号：C1400002009121220048048。

采矿权人为山西灵石国泰红岩煤业有限公司，矿山名称为山西灵石国泰红岩煤业有限公司煤矿，生产规

模：45万吨/年，矿区面积4.7104平方千米，开采方式：地下开采，有效期限自2012年12月6日至2031年12

月6日，矿区范围由9个拐点圈定。

（2）储量估算范围

山西省煤炭地质物探测绘院2010年10月编制的《山西省霍西煤田灵石县山西灵石国泰红岩煤业有

限公司资源/储量核实报告》估算的储量范围与采矿许可证（证号：C1400002009121220048048）范围

一致。

（3）委托评估范围

依据银亿股份出具的评估委托书，本次委托评估以山西省国土资源厅于2012年12月6日颁发的采矿

许可证（证号：C1400002009121220048048）范围为准。

评估主要参数：储量核实基准日（2018年12月31日）备案的保有资源储量2087.30万吨，评估基准日

（2019年6月30日）的保有资源储量2,025.42万吨，（333）资源量可信度系数0.9，评估利用资源储量2,

005.06万吨，设计损失量360万吨，采区回采率83%、88%，评估利用可采储量1,472.59万吨；储量备用系

数1.4；生产规模45万吨/年；矿山服务年限23.37年，评估计算年限23.37年；产品方案为原煤；固定资产投

资24,532.08万元；单位总成本费用173.04元/吨；单位经营成本143.62元/吨；不含税销售价格663.72元/

吨；折现率8%。

评估结论：本评估机构在尽职调查、了解和分析评估对象的基础上，依据科学的评估程序，选取合理

的评估方法和评估参数，经过估算，确定“山西灵石国泰红岩煤业有限公司煤矿采矿权” 评估价值为137,

295.18万元。

3、《山西灵石国泰鸿利煤业有限公司煤矿采矿权评估报告》

评估对象：山西灵石国泰鸿利煤业有限公司煤矿采矿权

评估目的：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拟以宁波如升实业有限公司持有山西凯能矿业有限公司的股权向

银亿股份有限公司抵偿债务，根据有关规定，需对涉及的“山西灵石国泰鸿利煤业有限公司煤矿采矿权”

价值进行评估，本次评估即为实现上述目的而为委托方提供该采矿权价值参考意见。

评估基准日：2019年6月30日

评估日期：2019年8月16日至2019年11月18日

评估方法：折现现金流量法

评估范围：

（1）采矿许可证范围

2012年11月28日，原山西省国土资源厅颁发了《采矿许可证》，证号：C1400002009111220045942。

采矿权人为山西灵石国泰鸿利煤业有限公司，矿山名称为山西灵石国泰鸿利煤业有限公司煤矿，生产规

模：45万吨/年，矿区面积3.7071平方千米，开采方式：地下开采，有效期限自2012年11月28日至2032年11

月28日，矿区范围由9个拐点圈定。

（2）储量估算范围

山西省煤炭地质物探测绘院2010年10月编制的《山西省霍西煤田灵石县山西灵石国泰鸿利煤业有

限公司资源/储量核实报告》估算的储量范围与采矿许可证（证号：C1400002009111220045942）范围

一致。

（3）委托评估范围

依据银亿股份出具的评估委托书， 本次委托评估以山西省国土资源厅于2012年11月28日颁发的采

矿许可证（证号：C1400002009111220045942）范围为准。

评估主要参数：储量核实基准日（2018年12月31日）备案的保有资源储量2317.90万吨，评估基准日

（2019年6月30日）的保有资源储量2,307.20万吨，（333）资源量可信度系数0.9，评估利用资源储量2,

226.39万吨，设计损失量614.12万吨，采区回采率88%，评估利用可采储量1,519.54万吨；储量备用系数

1.4；生产规模45万吨/年；矿山服务年限24.12年，评估计算年限24.12年；产品方案为原煤；固定资产投资

30,204.30万元；单位总成本费用170.52元/吨；单位经营成本134.05元/吨；不含税销售价格663.72元/吨；

折现率8%。

评估结论：本评估机构在尽职调查、了解和分析评估对象的基础上，依据科学的评估程序，选取合理

的评估方法和评估参数，经过估算，确定“山西灵石国泰鸿利煤业有限公司煤矿采矿权” 评估价值为136,

026.94万元。

4、《山西灵石国泰南河煤业有限公司煤矿采矿权评估报告》

评估对象：山西灵石国泰南河煤业有限公司煤矿采矿权

评估目的：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拟以宁波如升实业有限公司持有山西凯能矿业有限公司的股权向

银亿股份有限公司抵偿债务，根据有关规定，需对涉及的“山西灵石国泰南河煤业有限公司煤矿采矿权”

价值进行评估，本次评估即为实现上述目的而为委托方提供该采矿权价值参考意见。

评估基准日：2019年6月30日。

评估日期：2019年8月16日至2019年11月18日。

评估方法：折现现金流量法。

评估范围：

（1）采矿许可证范围

2018年8月13日，山西省国土资源厅为该矿颁发了采矿许可证，证号C1400002009111220045090，

批准井田面积7.1951平方公里，批准开采2#～11#煤层，批采标高1140米至560米标高，生产规模60万t/

年，有效期自2018年8月13日至2020年12月4日），井田范围由22个拐点圈定。

（2）储量估算范围

山西源章勘测有限公司2019年10月编制的《山西省霍西煤田灵石县山西灵石国泰南河煤业有限公

司煤炭资源/储量核实报告》估算的储量范围与采矿许可证（证号：C1400002009111220045090）范围

一致。

（3）委托评估范围

依据银亿股份出具的评估委托书，本次委托评估以山西省国土资源厅2018年8月13日颁发的采矿许

可证（证号：C1400002009111220045090）范围为准。

评估主要参数：储量核实基准日（2018年12月31日）备案的保有资源储量1,806.00万吨，评估基准

日 （2019年6月30日） 的保有资源储量1,790.33万吨，（333） 资源量可信度0.9， 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1463.33万吨，设计损失量359万吨，采区回采率2号煤层83%，10号煤层88%；评估利用可采储量971.07万

吨；储量备用系数1.4；生产规模60万吨/年；矿山服务年限11.56年，评估计算年限11.56年；产品方案为原

煤；固定资产投资32,157.48万元；单位总成本费用168.49元/吨；单位经营成本140.81元/吨；不含税销售

价格663.72元/吨；折现率8%。

评估结论：本评估机构在尽职调查、了解和分析评估对象的基础上，依据科学的评估程序，选取合理

的评估方法和评估参数，经过估算，确定“山西灵石国泰南河煤业有限公司煤矿采矿权” 评估价值为127,

704.80万元。

5、《山西灵石亨元顺煤业有限公司煤矿采矿权评估报告》

评估对象：山西灵石亨元顺煤业有限公司煤矿采矿权

评估目的：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拟以宁波如升实业有限公司持有山西凯能矿业有限公司的股权向

银亿股份有限公司抵偿债务，根据有关规定，需对涉及的“山西灵石亨元顺煤业有限公司煤矿采矿权” 价

值进行评估，本次评估即为实现上述目的而为委托方提供该采矿权价值参考意见。

评估基准日：2019年6月30日。

评估日期：2019年8月16日至2019年11月18日。

评估方法：折现现金流量法。

评估范围：

（1）采矿许可证范围

2016年3月17日，原山西省国土资源厅颁发了《采矿许可证》，证号：C1400002009121220046360。

采矿权人为山西灵石亨元顺煤业有限公司，矿山名称为山西灵石亨元顺煤业有限公司，生产规模：90万吨

/年，矿区面积19.3717平方千米，开采方式：地下开采，有效期限自2016年3月17日至2025年3月17日，矿

区范围由13个拐点圈定。

（2）储量估算范围

山西省煤炭地质物探测绘院2011年5月编制的《山西省霍西煤田灵石县山西灵石亨元顺煤业有限公

司煤炭资源储量核实报告》估算的储量范围与采矿许可证（证号：C1400002009121220046360）范围一

致。

（3）委托评估范围

依据银亿股份出具的评估委托书，本次委托评估以山西省国土资源厅于2016年3月17日颁发的采矿

许可证（证号：C1400002009121220046360）范围为准。

评估主要参数：储量核实基准日（2018年12月31日）备案的保有资源储量2,549.10万吨，评估基准日

（2019年6月30日）的保有资源储量2,545.78万吨，（333）资源量可信度系数0.9，评估利用资源储量2,

354.10万吨，设计损失量485.81万吨，采区回采率88%，评估利用可采储量1,728.10万吨；储量备用系数

1.4；生产规模90万吨/年；矿山服务年限13.72年，评估计算年限13.72年；产品方案为原煤；固定资产投资

53,609.89万元；单位总成本费用164.46元/吨；单位经营成本134.38元/吨；不含税销售价格663.72元/吨；

折现率8%。

（下转A44版）


